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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机制的运行以检察机关与法院为中心，立法宗旨在于纠正有误的

生效民事裁判、实现民事诉讼公平正义。从博弈论的视角来看，“协商式监督”向“法制化监督”的

立法演变表明检法关系由传统的合作博弈转变为非合作博弈。加之，双方主体价值理念的认知差

异、策略选择的冲突分歧、运行机制的衔接不畅等问题造成双方在博弈中难以达到“纳什均衡”，反

而容易陷入“囚徒困境”。抛开因监督与被监督导致司法权威性削弱、裁判稳定性缺失等利益损失

问题，双方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上存在合作目标。为推动双方由非合作博弈向

新型合作博弈的转型，将传统的合作博弈的性质由“单方主导”转变为“双方共赢”，检察机关应保

持监督谦抑的价值理念，评估细化监督必要性的衡量标准，同时与法院构建良性互动的关系格局，

健全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和民事抗诉互补的检察监督体系，畅通内外运行程序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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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作为法治实施体系的重要一环，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通过履行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四大”职能，保障法律的正确统一

实施、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规制国家公权力[1]。在民事检察监督中，囿于抗诉“刚

性”监督方式过于强势的不足，具有我国本土司法实践特色的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制度随着《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的颁布应运而生。有别于“上抗下”的诉讼结构，民事

再审检察建议限定于同级别的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之间，通常以书面建议的形式建议人民法

院启动再审程序纠正错误的生效民事裁判、裁定、调解书，立法理念旨在调和检察机关的法律

监督权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之间的矛盾[2]。202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办理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等规范

性文件基础之上，进一步明确再审检察建议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启动程序，并特别提出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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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建立完善法院和检察院常态化工作联系机制，推动构建审判监督和检察监督工作良性互动

格局。因民商事法律关系牵涉主体利益错综复杂、法检之间价值判断的分歧以及内部运行机

制不完善，导致在当前协同治理的背景下民事再审检察建议这一“同级监督”的创新方式在实

践运行中未能完全发挥预期作用，系统完备、协调贯通、规范高效的民事再审检察机制实施体

系亟待健全。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制度自诞生伊始就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中心和重点，早期主要在规范

文本层面分析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启动条件，并由表及里剖析价值功能[3]，以及从法理视角提

出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发展象征着监督理念正从对抗到协同的现代型转向与嬗变[4]。随着民

事再审检察建议的制度缺陷逐渐呈现在大众视野，大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其具体层面的运行机

制、改革方向、完善举措
①
。近年来，少部分学者聚焦于民事再审检察建议与抗诉制度之间的

关系，考察两者之间的制度价值差异，通过实证分析运行现状及不足并提出针对性措施[5]。既

有研究大多植根于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如何在监督的强制性与谦抑性之间寻求适度平衡始

终未能得到清晰的呈现。个别学者的分析范式独树一帜，采用现代经济学中博弈论的理论视

角探讨分析再审检察建议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强化其监督效果的完善路径，为本文的研究提供

了思路[6]。事实上，检察监督权与审判权在民事诉讼监督活动中可谓处于一种相互博弈的状

态，既有监督者保障监督实效与被监督者维护审判权威之间的对抗，又有双方共同维护当事人

合法权益、实现诉讼程序正义的合作。鉴于此，本文尝试采用博弈论的方法与视角，对比分析

不同主体策略选择与预期收益，在强化检察监督职能与尊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之间找到适

当的平衡点，健全符合司法规律、运行良好、协同实现检法利益最大化的民事再审检察建议

机制。

一、民事再审检察建议运行机制的博弈理论与立法演变

博弈论（Game Theory），又被称作对策论，由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创建，主要是站在研究

者的角度，充分考虑博弈各方所有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并运用数据方法找出最合理的行动方

案的一种理论或方法[7]8。参与者、策略、信息、收益构成博弈的基本要素。具体在民事诉讼监

督程序中，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作为博弈的理性决策主体，通过已掌握的信息进行交互式决

策，以最大化自身的收益。较为特殊的是，双方处于监督与被监督的对抗关系，主要围绕采用

何种监督策略、是否应当接受监督展开博弈。在立法的历史演变中，检察机关与法院之间的博

弈关系在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之间经过多重的变换，监督策略亦随之调整，相关实证数据分

析对何种监督策略才能达到主体利益最大化配置提供了充分的支撑。

（一） 合作博弈理论与非合作博弈理论

根据相互发生作用的当事人之间是否具有一项有约束力的协议，可将博弈分为合作博弈

与非合作博弈[8]。合作博弈源自约翰·冯·诺伊曼与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

①有关民事再审检察建议运行机制、改革方向、完善举措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彭智刚、于伟香《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制度研

究》，载《求索》2014年第12期，第114-118页；夏黎阳《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运行机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3

期，第 131-139，175-176页；路志强《论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结构性问题和改革方向》，载《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 1期，第

162-165页；罗施福、陈兵《论民事再审适用检察建议的机制完善》，载《政法学刊》2021年第1期，第76-82页；范怡倩《论民事

再审检察建议制度的三重困境与出路》，载《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6期，第94-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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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一书，强调合作博弈以集体理性与公平分配为核心，突出参与者可以通过形成联盟、签订

协议或合同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约翰·纳什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两篇题为《n人博弈中

的均衡点》《非合作博弈》论文中提出了“纳什均衡”
①
的概念，为系统阐释非合作博弈理论奠定

了基础。与合作博弈不同，非合作博弈重点关注个体在竞争或冲突中的策略选择，而非通过合

作达成集体最优成果。检察机关的监督策略表现在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两种方式，而抗诉植

根于传统的对抗监督诉讼模式，遵循“非P则Q”的内在逻辑，将监督者的意志强行施加于被监

督者，最终可能加剧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对立状态[4]。与抗诉带来的主体之间的非合作博弈

状态不同，再审检察建议制度设定的立法理念相较而言更能体现协同诉讼主义模式，在一定程

度上尊重了被监督者的主体地位，允许并且鼓励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深入有序的对话交流，

缓解抗诉带来的检法紧张对立关系，推动共同合作纠正错误生效民事裁判，追求促进司法公

正、实现程序正义的目标[9]。

非合作博弈之中存在多种类型划分，依据收益结构可以分为“零和博弈”（Zero-sum game）

与“非零和博弈”(Non-Zero-Sum Game)。零和博弈是所有参与者的收益之和为零，一方参与者

的收益完全来自其他参与者的损失。在该种博弈类型中，存在极小化极大定理，参与者通过竞

争性策略，可以通过极小化对方的收益来最大化自己的收益。参与者的利益完全对立，主体彼

此之间不存在合作与双赢的可能。而在非零和博弈之中，参与者的利益并非完全对立，可以采

取不同策略，故最终收益总和并不固定，可能为正、负或零，博弈结果可以是双赢、双输或其他

组合。“囚徒困境”是非零和博弈中的典型例子，描述两个被捕囚徒在证据不足的前提下，选择

合作（不坦白）与背叛（坦白）之间的策略选择，揭示了个体理性的选择可能导致集体非最优结

果的现象。当双方之间均选择合作拒绝向警方坦白时，由于证据不足导致两人受到的惩罚降

至最低，无法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进一步改善现有状态，故已达到资源配置中的最优状

态——“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诚然，两个囚徒作为“理性人”在采取策略时会分别

考量对方的策略，而选择背叛对自身的处理结果是最优的，此时没有任何一方愿意单方面改变

策略而获得更高收益，故已达到“纳什均衡”状态。

假定检察机关与法院均为博弈论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
②
，从诉讼监督立场观之，两

者原属于非合作博弈。在启动抗诉程序中，检察机关将会以诉讼监督者与诉讼当事人之双重

身份深层次介入民事审判活动，法院必定需将抗诉意见作为审判的重点对象，无形之中将同法

院形成对立状态，展开激烈对抗。虽然抗诉的强硬必然带来后续的审判监督程序，但最终裁判

权仍旧掌握在法院。经由法院审查之后，采纳与否之后的改判或维持原判的决定终究对其中

任何一方产生负面收益，最终演变为“你抗你的，我判我的”的“零和博弈”状态。此外，“上抗

下”的诉讼结构模式亦会导致民事检察“倒三角”的现象愈发突出，不同层级的检法关系愈发紧

张，繁琐的办案流程造成司法资源配置愈发不合理、当事人权益救济的成本愈发高昂，这也是

抗诉方式遭受诟病的主要原因。为减少抗诉带来的负面效应与缓解检法之间的矛盾，融入“以

①“纳什均衡”是非合作博弈中的核心概念，指一种博弈中的稳定状态。在该种状态下，每个参与者的策略都是在给定其他参

与者策略下的最优选择，没有任何一方可以通过单方面改变策略来获得更高的收益。见 John Nash. Two-person Cooperative 

Games[J]. Econometrica,1953(1):128-140。

②此处“利益最大化”不仅指检察机关或法院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各自机关的权威、公信力的实现等），更应该指作为国

家机关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公平正义的职责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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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为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协商政治文明理念的再审检察建议制度由此诞生。诚然，

此种柔性的监督方式确实有助于协调统筹审判权与监督权之间的冲突矛盾，但同时亦失去抗

诉制度的程序启动强硬性、稳定性特征，不免存在法院消极配合、置之不理的尴尬境地，能否实

现司法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抑或导致双方陷入“囚徒困境”需在实践中考察，并不断调整

及优化。

（二）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运行机制的立法演变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在未以法定形式确立之前，在实践运行中奉行协商式监督理念，仅作为

一种非法定性、非职权性、补充性的监督方式。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民

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等相关规范性文件中充斥着浓厚的“合作性”“协商性”“谦抑性”色

彩，将“符合抗诉条件”“同人民法院协商一致”“取得人民法院同意”作为程序启动的前置性条

件
①
。检察机关提前与人民法院协商以及征得人民法院同意的要求，类似于双方达成具有一

定约束力的协议，具有合作博弈的特点。一方面，以征求同意为前提能消弭过往抗诉带来的功

利性与对立性，促进监督运行机制逐渐由“单向硬性”向“双向协商”转变，尽量减少与当事人、

法院之间不必要的摩擦。另一方面，法院在此轮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为维护其生效裁判的稳

定性有权拒绝同检察机关的谈判合作，导致再审检察建议机制容易处于随意甚至停滞的状态，

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悖于宪法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职责定位。

2011年“两高”发布《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

第七条取消了“相互协商”“法院同意”等前置性条件，且同时明确了法院在规定期限内回复的

法定义务，标志着检法之间合作博弈向非合作博弈的初步转型。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以法定形式将再审检察建议纳入制度体系，拓展了检察监督的形式与格局，规范了审

判机关内部监督与检察监督的位次，这意味着在法定层面塑造了非合作博弈监督模型。本文

对2014年至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检察监督案件情况进行了梳理与统计
②
，全国检察

机关2014年提出民事检察监督意见8941件，其中抗诉4064件、再审检察建议4877件；2023年

提出民事检察监督意见14 332件，其中抗诉3807件、再审检察建议10 525件，通过计算得出年

均增长率依次为 5.3%、-0.7%、8.9%，由此表明再审检察建议正式纳入法治轨道后数量总体呈

上升趋势，而抗诉数量则略微呈下降趋势（如表1所示）。诚然，数量变化趋势并未与法院采纳

率的变化趋势相一致，检察机关的抗诉改变率大致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而再审

检察建议采纳率在2020年以前均在50%~70%的区间内，2021至2023年内则上升至90%以上

（如图2所示）。即便再审检察建议由“协商式”向“法治化”轨道转型，制发程序毋须经过法院

的同意，但因其“柔性”的内在性质导致法院未必予以采纳，2020年之前运行效果仍旧差强人

意。有学者提出，源自检法之间的沟通协作，在个案评判标准及再审检察建议的采纳方面达成

了共识，故在近些年法院不仅采纳再审检察建议甚至也对抗诉案件的态度发生了转变[5]。

①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4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一）原判决、裁定符合抗诉条件，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协商一致，人民法院同意再审的……”；2002

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第17条规定，“……经与同级人民法院

协商同意，对个案提出检察建议书的，如符合再审立案条件，可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

②本文数据来源《中国检察年鉴》《中国法律年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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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事再审检察建议运行机制的博弈困境及原因

当前位于“非合作博弈”阶段的民事再审检察建议运行机制，始终在强制监督与保持谦抑

之间找寻平衡点，而检察机关与法院之间存在的诸多分歧是影响权益平衡、加大双方摩擦的重

表1　2014—2023 年全国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检察监督案件情况统计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提出监督意见（/件）

8941

7171

5219

7047

8020

13 057

14 894

14 122

14 000

14 332

抗诉（/件）

4064

3391

3136

3144

3933

5103

4994

5319

4500

3807

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件）

4877

3780

2083

3903

4087

7972

9900

8803

9500

10 525

图1　2014—2023年抗诉数量、同期审结数、改变原结果数及改变率

图2　2014—2023年再审检察建议数、再审数及采纳率

年份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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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虽然再审检察建议采纳率在 2021年陡然上升，但是 2021年至 2023年间亦存在回落

的趋势，故深入分析当前机制中双方博弈困境，并找寻破解之道是当务之急。

（一） 价值理念的认知差异

在一场博弈之中，实现“纳什均衡”状态，最优解往往是借助博弈主体之间合作的力量，而

双方之间存在价值思维模式的差异是导致陷入困局的首要因素。长久以来，学界对检察机关

介入民事诉讼活动的时机、条件、范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议焦点在于是否有可能打破民事

诉讼当事人的平等诉讼构造。支持者认为，检察机关监督的对象仅为生效的民事裁判文书，而

非当事人，故并未影响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地位。但该观点难以做到逻辑自洽。在依申请监督

的程序之中，申请人高度依赖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容易形成两方在审判程序中共同对抗其他

当事人的局面，造成事实层面的不对等[10]。反对者则认为，检察机关有权对审判人员的违法

犯罪行为进行监督，但对法院的裁判结果等审判活动仅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无权对此提出

检察建议或抗诉。同样，此种观点同样陷入悖论。从法理层面上分析，检察机关在其职责权限

内有权依据事实证据作出判断与决定，不论以何种名称或形式，如“决定”“通知”“意见”抑或

“建议”，性质上均属于具有明确意思表示与执行力的法律处分，其权威应予以维护，效力应得

到保障[11]。除此之外，一旦法院采纳再审检察建议启动再审程序，受制于申请人的个人能力，

检察机关实践之中需要针对案件事实证据与其他当事人进行“辩论”，以及对自身调取的证据

通常超出“说明”的范围与其他当事人反复对峙，从而造成检察机关监督者的身份遭受质疑，进

而在监督程序中面临进退两难的窘境。

上述争议愈发加重法院在接受检察监督时的抵触心态，导致对再审检察建议置若罔闻。

哈贝马斯认为，法律作为事实性和规范性之间的社会媒介，既要保证社会的功能整合，又要维

护社会的价值共识，故法律的合法性不仅取决于其事实的有效性，也取决于其规范的正当

性[12]7-8。在“事实—规范”之间搭建沟通桥梁尤其对民事个案进行价值判断时，势必要融入道

德要求、善良风俗、基本习惯等价值因素，纳入不同主体、不同类型之间的利益考量，不同决策

者的思维模式、认知理念直接影响最终认定结论。事实上，无论从现有办案数量比较抑或法理

情统一的不同认知，法院因其庞大的民事审判业务在客观上相较于检察机关更胜一筹。由于

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不同，处理各类案件的内设机构设定随之不同。最高人民法

院设置4个民事审判庭，高级人民法院与中级人民法院通常设置3~4个民事审判庭，基层人民

法院通常设置2~6个民事审判庭以及若干派出法庭，而检察机关从上至下仅由一个部门审理

民事检察案件。与之相应，全国法院受理民事案件数量远远超过检察机关。以2024年为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分别显示全国法院受理民商事一审案件1800余万

件，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各类民事检察监督案件26万余件。法院在案件数量上的优势促使其在

法律事实中找准实质法律关系，以完整的证据链支撑法律事实，并通过三段论逻辑推演得出合

乎公平正义的司法决定更有底气、更有自信。

（二） 策略选择的冲突分歧

根据博弈论的观点，检察机关认为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的再

审法定事由时，会率先向法院提起再审检察建议，法院则属于博弈的后行动者，又由于法院未

来审理的民事案件无上限限制，故双方既属于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又属于无限次重复博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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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应采用逆向归纳法分析动态博弈求“纳什均衡”却不适用于无限重复博弈[6]。经济学视角

下，与主体策略选择密切关联的是其最终所取得的收益。检察机关与法院为在一轮博弈中获

取最大收益，采取对自身有利的策略，而可能产生冲突分歧。

检察机关辗转于抗诉与再审检察建议两种监督策略，重点系考量“监督必要性”，最终作出

最优选择，以最小司法成本维护其监督权威性。受实践中形成的“一次监督”原则影响，检察机

关认为法院生效裁判存在法定再审事由时，只能在柔性却可能引发“信任危机”的再审检察建

议与刚性但同时加剧法检矛盾关系的抗诉之间进行“二选一”[13]。监督必要性的评估与认定

成为检察机关提请抗诉与制发再审检察建议抉择的关键。譬如司法实践中，民事生效裁判认

定的金额有误但相较于整体标的额而言微乎其微，此种情形是否具有监督必要性或因监督必

要性较弱是否有必要启动抗诉存在争议与分歧。若再审检察建议获得法院采纳，最终呈现的

效果、获得的收益与抗诉相差无异，甚至还能带来抗诉无法带来的扩张效益，比如法院能在受

到检察监督干预较小的前提下自行改变有误的民事裁判；与之相反则会形成负面收益。

裁判的公正性与稳定性两者同为司法追求的目标，但两者之间似乎又存在一定的矛盾，在

法院是否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层面尤为明显。立足于法院立场，其重点关注因失去裁判稳定

性而带来的审判权威受损，故无论是对检察机关的抗诉抑或再审检察建议均怀有十分抵触的

心理。诚然，保障裁判的公正性又只能通过民事再审程序推翻原已生效的判决，那么法院则会

在“接受抗诉”与“再审检察建议”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两者之间的纠错机制启动程序截然不

同，在“上抗下”的抗诉监督模式之下，由上级人民法院纠正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之错误，而在

“同级监督”的再审检察建议监督模式下，则是由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主动纠正。显然，再审检

察建议内在的柔性将最终纠错的决定权赋予法院，其主动纠错在维护公平正义等社会层面的

整体评价提升既远远超过因抗诉带来的公正声誉受损，又能弥补失去裁判稳定性的不足。可

见，存在法定再审事由的前提下，选择再审检察建议的监督策略能促使检察机关与法院各自的

利益最大化，成为双方博弈中达到“纳什均衡”的最优选择。

（三） 运行机制的衔接不畅

制度的性质与特点源于内在的价值理念，传统对抗式监督模式的理念同样在再审检察建

议机制中留下深刻烙印，造成当前处于非合作博弈阶段的该项机制发展愈发受到限制与阻碍。

再审检察建议机制从最前端的审批程序、中端的接收处理程序、末端的监督程序的运行不畅是

当前博弈困境最为直观的反映与呈现。

其一，内部审批程序尤为繁琐且民事检察专业视野偏窄。虽然 2021年《人民检察院民事

诉讼监督规则》修订了2013年《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中关于制发再审检察建

议须经过检委会之规定，但为保障办案质量且不论案件是否疑难复杂，该项流程在实践之中仍

然保留，且《意见》中也有相应规定。审批流程的繁琐程度不亚于提请抗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

了程序的拖沓、反复，影响再审检察建议的适用率[14]。此外，检委会委员多数均为具有丰富刑

事办案经验的检察官，在分析民事案件时一如既往保有其认定刑事证据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有悖于民事案件的“优势证据”认定标准，无法与民事检察官共情，最终耗费大量时间、人力、物

力成本的整体流程对于质量的把控可见一斑。

其二，法院内部机构多头接收且处理落实不及时。法律无法事无巨细地规范调整所有事

项，对于民事检察建议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流转的接收程序只能依赖于实践之中形成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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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立案庭、审判监督庭、承办原审案件的业务部门都有可能负责接收，但“多头”对接无法保

障及时回复，检察机关对于法院是否采纳以及后续进展不得而知[15]。法院对于再审检察建议

的审查周期较长，且存在消极回复等情形，如仅表示“不予采纳”或者以“实体判决并无不当”等

模糊、笼统理由搪塞敷衍，部分法院甚至直接以生效裁判已被上级法院裁定驳回为由，对于再

审检察建议不予回复或者不予采纳[16]。

其三，再审检察建议的后续跟进监督落实困难。如在前述“一次监督”原则之下，虽然《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等现有法律规定对于法院未在规

定期限内回复再审检察建议的情形，有权转为抗诉程序跟踪监督，并由上级检察机关跟进监

督，但仅对此作出原则性规定，缺乏更为细化的指引，最终难以在实践中转化为执行效果。在

当前民事检察“倒三角”结构下，上级检察机关因民事案件体量大无暇顾及此类案件，或是基于

维护法检良好关系之缘故，也不愿跟进监督，长此以往容易造成此类案件积压，最终不了

了之[17]。

三、民事再审检察建议运行机制的博弈转向与博弈路径

基于检察机关与法院未来将面临无限次重复博弈的客观事实，非合作博弈的主体思维俨

然不契合当前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机制的运行规律。纾解机制之困需要改变各自单打独斗的局

面，更多依赖于主体间通过协同性行为，建立互相理解、沟通的交往理性，保障当事人合法权

益，实现对诉讼效益、司法公正、司法权威之间互相理解的价值认同，推进非合作博弈向新型合

作博弈转型。

（一） 协同共赢：从制约监督之对抗转向协商配合之协作

在当前民事检察监督范围广泛、时间跨度较大、内容庞杂多元背景下，民事案件法律事实

纷繁复杂、当事人利益错综复杂。利益衡量之下，检察机关与法院对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认识

与见解不可避免存在分歧。诚然，双方之间因此产生的诉讼监督博弈看似处于利益对立与交

锋状态，实则存在促进裁判公正、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司法正义之共同合作目标。以该

目标为导向，畅通彼此信息交流渠道，推动审判权与检察监督权运作程序朝着“齿合化”方向运

行，避免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局。

《意见》强调探索建立完善法检常态化工作联系机制，大多数地方检察机关应与法院逐渐

会签机制类文件，搭建沟通交流与协作配合平台，打破一旦存在法定再审事由就必然陷入启动

再审程序之定势思维，立足于民事纠纷事实和法律规范，充分评估与考量监督必要性。与此同

时，检察机关与法院召开联席会议共商研判，促进双方由非合作博弈向新型合作博弈之转型，

实现程序性与实体性的多维度合作，提升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监督实效。一方面，检察机关与

法院通过联席会议、案例讨论会等多元化形式常态化沟通交流，既能建立彼此之间的互信机

制，减弱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效应，减少双方在博弈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又能增进彼

此的深入了解，尤其是对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监督理念、制度价值、运作流程，有助于加强法院

对民事检察监督权的理解、支持与配合，共促双方在法、理、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有

学者曾基于西方司法理论分析，由于法院肩负着司法公正之重任，向社会持续输出正义，若检

察权监督审判权必然有损于司法独立进而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但立足于我国的国情，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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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权与审判权在诉讼监督程序中有相互制约、冲突的一面，但在实体追求司法公正目标上更

多是包容融合[18]。另一方面，有别于刑事诉讼中“公诉人”身份地位，检察机关在履行民事监

督职责时宜保持适度谦抑，既要发挥监督的职能与作用，又不应在诉讼构造中冲击双方当事人

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现有立法并未规定再审检察建议案件中检察机关出

庭的义务，有限监督的地位也决定了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检察机关只需提出检察建议，不宜出

庭，从而保持监督者之公正形象，避免将当事人权利义务归结于自身。

经由上述分析可见，与早期合作博弈类型中仅形式层面具备协议，实质却为某一方占据主

导地位相比，当前设定的合作博弈路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是以“法院同意”为前提的协商性监

督到检察机关与法院会签机制类文件予以规范的协商性立法的转变，是双方共赢理念的体

现[19]。以“法院同意”为前提成为再审检察建议制发的决定性因素，容易架空检察监督权，而

当前协同共治的新型博弈关系力求平衡兼顾双方主体的利益以此实现监督理念的升华，共同

致力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

（二） 监督谦抑：评估细化监督必要性的衡量标准

围绕检察机关与法院之间展开的策略行动分析可见，双方无非是尽可能地在此之中获得

更大收益，而监督必要性的判断与评估成为影响双方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协调抗诉

与再审检察建议之关系的衔接标准。必要性系比例原则的价值基础与内涵之一，要求在若干

达到目的的方式之中选择权益侵害最小之方式，其作为指导性原则显得十分模糊与抽象。为

进一步加强与法院在博弈中的合作，检察机关应保持谦抑性监督思维理念，细化监督必要性的

标准，合理选择监督策略，最大限度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首先，监督谦抑体现在尊重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非必要不宜启动监督程序。检察机关的监

督事由聚焦于司法裁判的法律适用、证据认定、程序问题等事项，其中不乏法官自由裁量权的

贯穿与渗透。由于法律规范具有不完备性，存在法律冲突和漏洞，客观上需要法官对相关规范

进行价值判断，做出实质性判断，通过利益衡量运用裁量权来获得妥当的司法裁判。在民事检

察监督中，检察机关要在深刻领悟私权自治核心要义的基础之上，尊重法院对民事案件事实的

独立审判权与自由裁量权，避免对当事人权益的过度干涉，由此把握必要性的量化标准。如双

方当事人均存在过错导致损害赔偿的认定需要适用过错相抵规则，最终的赔偿金额亦在法官

裁量权范围之内，此种情形不宜监督。抑或在事实不清的前提下，法院根据其裁量权运用现有

证据规则认定事实且并无明显不当，也不适合作为制发再审检察建议的事由。再者，法院从有

利于解决争议、化解纠纷的角度考量，如实体判决虽超出诉讼请求，但有利于纠纷一并解决的；

实体判决系法院基于当时政策背景等因素的衡平做出的，有利于纠纷解决，社会稳定的；实体

判决后已经执行完毕，当事人均息诉服判的；破产程序中财产分割已经完毕，涉及诉讼的，启动

再审程序不利于纠纷解决的等情形亦不适宜启动监督程序。另外，审判程序存在瑕疵，但实体

裁判能够体现实质正义的案件同样如此。诚然，即便当事人超过举证期限提出的新证据存在

程序瑕疵但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或程序违法且严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及裁判结果的认

定，则应纳入再审考量范畴。又或民事裁判认定的金额有误，但远不及于涉案标的额且能够通

过和解或执行程序解决的案件缺乏监督的必要性；反之，倘若其对于关联裁判结果的认定发挥

至关重要的作用，则具有监督必要性。换言之，程序轻微瑕疵、法律适用分歧、证据规则适用不

当、案件已经息诉罢访等通常不宜作为启动监督的事由，只有“严重影响裁判结果的认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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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影响当事人诉讼权利”才具有再审必要性。

其次，监督谦抑还要求以必要性标准为导向，精准把握制发再审检察建议与提请抗诉两类

监督策略之衔接关系。再审检察建议与抗诉两类策略并无孰优孰劣之分，不过在当前强调推

进检法关系合作阶段，更适宜明确再审检察建议与抗诉之层次顺位关系——再审检察建议优

先于抗诉的策略选择，且不必拘泥于过往实践中“一次监督”原则的限制。虽然抗诉的刚性化

特征容易造成检察机关与法院“零和博弈”的困局，但是通过再审检察建议无法解决的案件，以

及牵涉重大社会利益、审判人员贪赃枉法等严重违法、具有规则宣示意义等具有抗诉必要性的

案件，只有启动抗诉程序才是维护诉讼秩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佳路径[20]。

最后，监督谦抑要把握“度”，在体现“妥协让步”的一面时，也展现“积极进取”的一面。为

谋求双方长期合作而在明显具有监督必要性时不敢监督、不愿监督同样不可取。顾及与法院

长远利益合作而产生的监督“寒蝉效应”，不仅不利于维持合作局面，而且导致法院愈发肆无忌

惮不予采纳再审检察建议。统筹协调监督与合作的关系，健全程序衔接机制，才有助于增加法

院对自身行为规则的约束力，促进双方关系稳健发展。

（三） 良性互动：健全运行程序协调与衔接机制

一项制度的作用机制是通过设计博弈的具体形式和规则，在满足参与者各自条件约束的

前提下，使其行为在策略的相互作用下让收益与制度设定的预期目标相吻合[21]129。任何社会

机制与系统的运行离不开外部力量的支持与配合，共同发挥双方的资源优势。在已建立的检

察机关与法院沟通对话平台的基础之上，需进一步健全双方的协调与衔接机制，形成良性共赢

的博弈格局。

其一，精简内部审批流程，提升民事再审检察建议质量。实现审批程序的精简化、文书内

容的规范化能在内部层面提升再审检察建议制发的质效，在最前端保障再审检察建议的采纳

率。一方面，文书说理论证是否充分，直接影响法律结论的合法性和合理可接受性[22]。解释

者不能只处理形式，因为脱离了实质，形式就失去了生命力；解释者也不能只处理实质，因为脱

离了形式，实质就无法实现。解释者以文本的实质为指导，在文本的形式上展开工作[23]39。再

审检察建议书要坚持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相结合，同时考虑法律的主观目的与客观目的。一

是要将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律文本的解释以及结论的推导过程展示出来，注意区分法律说理与

事实说理。尤其涉及重大程序违法的情形，需参照抗诉书的标准论证其违反的规定、所支撑的

证据及危害后果。二是在解释“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等描述程度的规范性术语时，要综合运

用逻辑推理和法律修辞，将法理、事理和情理融会贯通。三是要明晰的不同再审事由，通过“情

境类型”连接起事实与规范，围绕着监督必要性以及各种情形的条件展开说理。另一方面，在

规范办案流程的前提下精简内部审批程序。对于简单、复杂等不同类型案件可以探索分门别

类采用案例讨论会、跨部门检察官联席会、检委会等多元化形式，同时加强日常检察系统内部

民事检察业务培训，丰富刑事检察官的办案思维与分析逻辑，有助于提升民事检察监督案件讨

论的整体质量。

其二，规范案件接收与反馈程序，避免出现“脱钩”现象。虽然地方各级检察机关与法院逐

渐建立民事再审检察建议联动协同机制，但仅搭建宏观层面的合作架构，鲜有提及接收部门、

反馈部门、反馈期限、反馈方式等等具体层面的规则。为进一步顺畅与衔接法检沟通流程，可

在现有机制上，制定详细可操作的更为具体的工作细则与办案指引，对彼此形成约束力，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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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办理有章可循，进一步筑牢双方的合作根基，加固合作机制。

其三，细化跟进监督措施，强化监督质效。对于法院未及时回复再审检察建议的处理情况

问题，检察机关在主动沟通无果的前提下，应启动后续跟进监督程序。不必急于生搬硬套法律

规定启动抗诉程序，可优先提请上级检察机关就未作出处理并回复情形向其同级法院制发再

审检察建议。其次，在该渠道受阻的情形下发挥抗诉强有力的后盾作用，既有利于调和检察机

关与法院在处理监督事项的尖锐矛盾关系，又有利于畅通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和民事抗诉的衔

接机制，充分发挥各自的内在优势。

四、结  语

在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优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体系，系履

行新时代法律监督宪法职责的神圣使命[24]。在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机制的运作过程中，检察机

关与法院在监督与被监督层面彼此存在着相互博弈的关系。博弈论的观点在阐释社会诸多领

域、现象均具有较强的信服力，本文借此深入分析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机制运行机理与不同主体

的策略选择，推动双方由非合作博弈转向新型合作博弈。在非合作博弈阶段，由于检察机关与

法院之间价值利益的差异，以及各自为维护司法权威、声誉而产生的策略分歧等，达到“纳什均

衡”的权衡状态已是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机制自身价值所能发挥的上限。“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双方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最终致力于保障当事人合法

权益、实现司法公平正义。此外，从国家权力的性质、司法的价值等角度考量，民事检察权应当

适度地收敛和节制，检察机关需评估完善监督必要性标准[25]。从长远发展角度观之，检察机

关与法院应认真落实《意见》的要求，健全运行程序协调与衔接机制，打造“内部审批—对点接

收—及时反馈—跟进监督”的闭环体系，将非合作博弈中双方利益损失转化为新型合作博弈时

双方利益最大化，努力实现司法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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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Civil Retrial Procuratorial Sugges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rom Non-Cooperative Game to 

Cooperative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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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peration of the civil retrial procuratorial suggestion mechanism is centered on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and courts, and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is to correct erroneous effective civil judgments and achieve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civil liti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the legislative evolution from 
"negotiated supervision" to "legalized supervision" indicat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judiciary and the 
procuratorate has shifted from a traditional cooperative game to a non-cooperative game. In addition,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s in the values and concepts of both parties, conflicts and differences in strategic choices, and 
poor coordination of operational mechanisms make it difficult for both parties to achieve a "Nash equilibrium" in 
the game. Instead, they are prone to falling into the "prisoner's dilemma". Setting aside the issues of weakened 
judicial authority and lack of judicial stability caused by supervision and being under supervision, both parties 
have a cooperative goal in safeguard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involved parties and maintaining 
judicial fairnes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both parties from non-cooperative game to a new type 
of cooperative game, and to shift the nature of traditional cooperative game from "unilateral dominance" to "win-
win for both parties",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should maintain restraint in supervision, evaluate and refine the 
measurement standards of the necessity of supervision, and build a positiv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pattern with 
the court, so as to improve the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system of complementary civil retrial procuratorial 
suggestions and civil protests, and to smooth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operation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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